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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E_8B_E5_9B_BD_E5_c36_49888.htm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

度是近年来中国法治发展和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司法

考试也因其规模之庞大、“门槛”之高、通过率较低而被人

们誉为当今中国“第一考”。 首例国家司法考试试卷雷同行

政案庭审纪实 2006年8月23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贺荣担任审判长审理的吉林民警孙振国状告司法部司法考试

成绩无效决定案如期开庭。法庭经审理，终审判决驳回了孙

振国的诉讼请求。这起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国家司法考试试

卷雷同第一案，随着法槌的落下，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号。 案起司考 孙振国系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人员，2004

年9月18日、19日，孙振国在吉林省白山市通化矿务局实验小

学考点参加了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 2004年12月15日，司法

部国家司法考试司向吉林省司法厅国家司法考试处下发《关

于刘岩等33名应试人员考试成绩被确认无效并给予进一步处

理的函》，该函称：“在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评卷过程中，

经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审核，你省刘岩等33名应试人员的试卷

为雷同试卷，被确认当年考试成绩无效”，“根据《国家司

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10条之规定，请对上

述应试人员作出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本人⋯⋯”该

函所附《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吉林省违纪人员名单》中包括

孙振国。 得知上述情况后，孙振国于2005年1月22日径直向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讼请求是：1.撤

销司法部对其所作“当年考试成绩无效并2年内不得参加考试



”的决定；2.司法部公布并确认其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各科实

际成绩；3.司法部赔偿其因诉讼而实际发生的差旅费等费用

。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第5条

、第18条规定，“国家司法考试由司法部负责实施”、“应

试人员有作弊等违纪行为的，视情节、后果分别给予警告、

确认考试成绩无效、2年内或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的处理。具体处理办法由司法部规定。”参照此规定，司法

部作为国家司法考试的主管部门，有权根据国家司法考试的

实际情况，制定有关规范，以保障该项考试的顺利进行，司

法部对国家司法考试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具有作出相应

行政行为的职权。本案中，司法部根据评卷机构认定孙振国

与他人试卷两卷以上答案主要错点一致，属于答案雷同，并

依照《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10条的

规定，作出确认孙振国当年考试成绩无效的决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孙振国认为司法部所作上述决定没有事实

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孙振国要求撤销该

决定的请求不予支持；孙振国称司法部对其作出2年内不得参

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决定，但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对此不能予以

证明，且司法部亦否认对孙振国作出了上述决定，故孙振国

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其撤销该决定

的请求本院无法支持；孙振国请求本院判令司法部公布并确

认其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各科成绩，无法律依据，理由不能

成立；孙振国要求司法部给予行政赔偿，没有事实根据，本

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56条第（四）项、《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33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振国的诉讼请求。 

孙振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庭

审交锋 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本案争议的问题进

行了激烈的争辩。孙振国上诉称：1.司法部作出确认考试成

绩无效决定的依据仅仅是试卷答案信息点高度雷同，而答案

信息点高度雷同并非等于或约等于考试作弊。一审法院没有

认定“雷同”的属性，雷同是一种巧合还是违纪的结果？如

果是前者，应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是后者，则应有

上诉人违纪的证据。一审法院也未确认“95%”是否等同于

“一致”，参照司法部修改后重新颁布的《国家司法考试违

纪行为处理办法》可以看出两者并不等同。2.《国家司法考

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调整范围是应试人员、工

作人员的违纪行为，无违纪行为不受此规章的调整。根据《

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

为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当年考试成绩无效”所针

对的只能是违纪行为，上诉人无违纪行为，司法部适用上述

规定予以处理是错误的。3.作出“2年内不得参加司法考试”

决定的主体不是吉林省司法厅，而是被上诉人司法部。上诉

人得到的考试成绩单中，2年内不得参加司法考试的决定，是

在被上诉人司法部2005年12月15日向吉林省司法厅下发的《

关于刘岩等33名应试人员考试成绩被确认为无效并给予进一

步处理的函》之前，也就是吉林省司法厅有权作出“2年不得

参加司法考试”的决定之前。所以，“2年内不得参加司法考

试”决定是被上诉人司法部所为，而该决定的作出是越权行

为，应该依法予以撤销。综上，上诉人参加了2004年国家司

法考试并做完了四科试卷，且上诉人在考试中没有任何违纪



行为，司法部作出的上述决定既无法律依据，又无事实根据

，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上诉人

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司法部辩称，司法部是作出审批

确认国家司法考试考生考试成绩无效行为的合法主体。孙振

国试卷答案雷同、考试成绩无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

，司法部确认孙振国国家司法考试成绩无效的行政行为适用

法律准确，标准明确，程序合法。同时，根据《国家司法考

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10条关于“两卷以上（含

两卷）答案文字表述、主要错点一致的”，“应试人员所在

的省（区、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给予其2年内不得参加国家

司法考试的处理”的规定，司法部不是对国家司法考试考生

作出2年内不得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决定的行政主体，司法部亦

未对孙振国作出该种行政行为。司法部履行了公布孙振国考

试成绩的职责，不应公布和确认孙振国被依法确认无效的所

谓各科成绩。司法部所作行政行为合法，依法不应承担行政

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鉴于法庭上上

诉人与被上诉人陈述的上诉意见及答辩意见，合议庭当庭归

纳的本案焦点问题是：1.司法部是否具有确认司法考试成绩

无效的行政职权；2.如何认识考试中出现的不同考生试卷答

案雷同的现象；3.司法部将试卷答案雷同作为违纪处理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